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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应对可再生能源的供给不确定性给新能源发电企业中长期合同履约带来的挑战,本文提出了新能源发电企业与独

立储能中长期合约电量确定方法。 综合新能源发电的机会约束和独立储能运行约束,以发电企业和独立储能共同效益为目

标,构建新能源发电企业同独立储能签订中长期合约电量确定模型;通过引入条件风险价值(conditional
 

value
 

at
 

risk,
 

CVaR)
和替换变量将模型重新表述为混合整数规划(mixed

 

integer
 

program,MIP)模型以便于求解。 采用新能源发电企业月度合约电

量分解曲线进行算例分析,验证了本文所提方法的有效性。 同时考量新能源发电企业风险偏好、储能荷电状态等对共同效益

的影响,研究表明储能荷电状态与共同收益负相关,而提高新能源发电企业风险偏好能够提高合约共同体预期收益。 储能中

长期双边合约电量确定方法的提出有助于促进新能源消纳和储能成本市场化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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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双碳”目标的引领下,我国电力装机结构优化调整动力充足,新能源装机容量占比逐年提高。
2024 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突破 18 亿千瓦,达到 18. 89 亿千瓦,占全国发电总装机的 56%。 在此

背景下,新能源在电力市场交易中的参与度也逐年提升,2024 年新能源参与电力市场交易比重已超过

51%,以新能源为主体成为电力系统的发展方向[1-3] 。 然而,新能源发电机组在给电力用户提供绿色能源

的同时,其出力的不确定性、随机性、波动性和间歇性给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带来了巨大挑战。 相较于传

统的燃煤机组,新能源发电企业在与电力用户开展中长期交易时,面临更高的合同履约难度和相对不可

控的履约风险。
当下,中长期市场与现货市场衔接成为了我国多省现货市场建设关注的重点,而中长期带曲线交易

是实现电力中长期市场与现货市场衔接的有效途径。 但由于难以预测未来数月甚至一年小时维度的新

能源出力,故中长期带曲线交易需要将交易电量确定在小时维度的特点易造成实际执行与交易结果偏差

增大的后果,从而降低新能源企业收益,增加电力系统运行风险。 这也使得新能源企业面临更大的履约

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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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对新能源发电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政府部门及发电企业均开始关注如何通过储能系统的调节作

用,减少新能源企业偏差电量,降低新能源发电企业履约压力,实现对电力系统的稳定控制,避免因可再生

能源发电波动引起的系统不稳定和安全问题[4-6] 。 现行政策下,独立储能参与市场运行有自申报、接受调度

和联合运营三种模式。 相比于自申报和接受调度两种模式,在联合运营模式下,独立储能与新能源发电企

业协商交易的电量和价格,提前锁定收益,有助于降低新能源发电企业和独立储能的经营风险。

二、文献综述

目前,针对如何降低新能源发电企业参与电力交易的履约风险问题,国内外的学者们从电力履约风险

策略、电力交易风险防控、储能对新能源入市及规避风险的作用等方面进行了探索。
在电力履约风险策略方面,梁以恒等[7]提出了基于特征约束的多层感知机功率预测算法结合与储能双

边交易来降低新能源发电商所受弃风损失和偏差惩罚。 赵书强等[8] 针对风光出力不确定性,提出考虑电量

分解与检修计划相互影响的含风光水能源的电力系统合约电量分解模型。 许彦平等[9] 为保证合约可执行

性,提出了一种计及交易优先级及电力平衡约束的新能源中长期交易电量优化分解方法。 刘军等[10] 为保证

中长期合约的可执行性,构建了以发电成本、电量偏移和碳排放最小为目标函数的考虑风电不确定性的日

前电量分解优化模型。
在电力交易风险防控方面,刘立文等[11] 从多个维度构建了电力市场风险预警指标框架体系。 成润婷

等[12]对我国可再生能源消纳下的市场交易风险进行了分析。 加鹤萍等[13] 在考虑多种资源的出力偏差和风

险控制后,提出了基于改进沙普利值法的虚拟电厂收益分配策略。 任景等[14]分析了西北地区电力电量平衡

的风险特性,提出了兼顾电力可靠供应和新能源高效消纳的西北电网电力电量平衡措施与建议。 郑伟等[15]

构建了交易中心和售电企业之间的主从博弈模型以满足售电企业对担保品的需求。 谢敬东等[16] 基于所构

建的系统动力学和演化博弈的电力市场担保机制研究模型对售电公司的市场行为和交易中心的管控力度

进行了分析。 丁羽等[17]在对容量持留机组进行识别后,将容量持留风险防范和电力市场出清深度结合以防

范容量持留风险。 陈灏等[18]提出可再生能源聚合体可采用需求响应来应对电力生产的不确定性。
在储能对新能源入市及规避风险作用方面,时维帅等[19]构建了风氢联合系统参与现货市场的双层优化

模型,验证了风电场配备电转氢(power
 

to
 

hydrogen,P2H)设备有助于提高风电利用率。 关立等[20] 提出独立

储能以自调度模式参与现货市场的运行机制,验证了储能参与现货市场对提升电力供应保障能力具有重要

作用。 李宏仲等[21]构建了新能源发电商和储能商参与日前市场的双层博弈模型,验证了储能有助于降低因

新能源出力不确定导致的新能源发电商所受损失。 文旭等[22] 在随机规划建模框架内构建了含储能的微电

网随机调度市场风险管控模型。 斯琴卓娅等[23]构建了考虑风光出力不确定性的含储能的电-气联合系统分

布鲁棒优化运行模型。 朱彤[24]认为我国现有灵活性资源难以匹配我国风电、光伏(photovoltaic,
 

PV)比重的

快速增加。
通过上述文献梳理可以发现,现有履约风险策略和风险防控方面研究较少构建新能源发电企业配置独

立储能交易的模型,以此来满足发电企业的履约需求;而在储能和新能源发电企业合作方面,所建立模型多

基于现货市场,而未考虑中长期交易。 现货市场条件下,降低新能源参与电力交易的履约风险的重要因素

之一是让新能源发电企业的中长期交易曲线贴近其出力曲线,因此本文拟将新能源发电企业出力机会约束

引入独立储能与新能源发电企业的中长期合约分时段电量确定问题中,提出考虑多重约束的独立储能中长

期合约电量确定方法,探究新能源发电企业风险偏好、超 / 少发电量结算价格、独立储能初始荷电状态(state
 

of
 

charge,SOC)对所签订中长期合约的影响,以在新能源发电企业面临较大违约风险和中长期市场与现货市

场衔接的当下,为相关企业制定经营策略提供指导意见,也为学者们研究独立储能中长期交易提供理论

参考。
为在新能源出力不确定性下,确定新能源发电企业与独立储能中长期合约电量以提高利益新能源发电

企业-独立储能利益共同体收益、降低新能源违约风险,首先,本文利用新能源发电企业当地的历史天气数

据,结合新能源出力模型,计算得到新能源的历史出力数据,进而得到各时刻历史出力均值和各时刻历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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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与均值的偏差。 其次,基于所得新能源历史出力均值和偏差建立新能源出力机会约束。 再次,构建以利

益共同体收益最大化为目标函数,以新能源出力机会约束、独立储能运行约束为约束条件的独立储能中长

期合约电量确定模型;然后在将机会约束转化为条件风险价值约束后,利用大 M 法将本文所提模型转化为

混合整数规划模型(mixed
 

Integer
 

program,MIP)。 最后,通过算例仿真、对比分析和敏感性分析对本文所提

方法有效性进行验证。

三、独立储能中长期合约电量确定模型

(一)模型基本假设

针对新能源发电企业与独立储能在中长期交易中的电量确定问题,依据电力行业的相关政策法规,结
合新能源发电企业和独立储能相关技术特性,本文提出了以下六点假设。

H1:虽然随着电力市场改革的进行,部分省份出台了新能源发电企业配置储能的政策,但新能源发电企

业配置储能的意愿并不强烈,且本文聚焦于新能源发电企业与独立储能中长期合约电量确定方法的研究,
故本文假设新能源发电企业没有配置储能。 该假设确定了本文所提模型的适用范围。

H2:由于新能源出力存在波动性、间歇性、随机性,新能源发电企业无法得到各时段新能源机组出力精

确的概率分布,但存在一些历史样本数据,并可通过历史数据构造经验分布。 在独立储能中长期合约电量

确定模型中,交易双方可依据该假设所得各时段新能源出力经验分布确定各时段交易电量,以降低新能源

发电企业违约风险。
H3:假设新能源发电企业与独立储能均为厌恶风险者,双方希望在月度双边协商交易中实现新能源发

电企业-独立储能利益共同体收益最大化。 若新能源发电企业与独立储能均为风险爱好者,则新能源发电企

业可不同独立储能进行月度双边协商交易,而是期待新能源具有足够出力使其能够履行所签中长期合约,
以赚取更高利润;独立储能也可不同新能源发电企业进行月度双边协商交易,而是参与现货市场,期待通过

“高抛低吸”
 

赚取更高利润。 因此,新能源发电企业与独立储能均为厌恶风险者是双方进行交易的基础。 同

时,本文所构建的独立储能中长期合约电量确定模型主要用于新能源发电企业和独立储能达成中长期合约

交易前,目的在于确认双方是否存在交易空间,以及若存在交易空间,双方可以交易的电量。 基于纳什讨价

还价理论,本文认为新能源发电企业和独立储能各自能从此交易中获取的利益取决于双方的市场力,这不

在本文的研究范围内。 本文所提出模型的计算结果可为后续交易双方的讨价还价提供电量基础,基于讨价

还价的结果,交易双方可以选择是否同对方签订中长期合约。 该假设确定了模型的使用范围,确定了新能

源发电企业与独立储能交易的条件,也确定了模型的使用范围和目标函数。
H4:由于储能当下的荷电状态会影响其后续的充放电行为,故本文假设交易双方会约定每天某个时刻

的独立储能荷电状态为一定的,并称其为独立储能初始荷电状态。 该假设有助于保证模型所确定合约电量

的可执行性。
H5:由于独立储能规模较小,且独立参与电能量市场具有一定的要求,故假设独立储能具备独立参与电

能量市场的资格,且采用报量不报价的方式参与现货市场。 该假设确保独立储能具有通过其他途径购售电

的能力,且确定了独立储能参与现货市场的方式。
H6:由于不同的储能设施具有不同的技术特性,建模方式也存在差别,而锂电池具有能量密度高、使用

寿命长、额定电压高、承载功率高、自放电率低等优点[25] ,故假设本文所提独立储能是以锂电池所构建的独

立储能。 该假设确定了本文所提模型的适用范围。
(二)光伏出力模型

光伏发电的实际出力主要受到太阳辐射强度和环境温度的影响,同时,灰尘对光线遮挡、吸收、反射等

作用也会影响光伏发电[26-28] 。 式(1) ~式(5)为光伏出力模型。 其中,式(1) ~式(3)分别求取光伏的实时出

力、电流和电压,式(4)求取温度矫正系数,式(5)求取光伏面板的实际温度。 Amr 等[26] 通过实验验证了光

伏出力模型的准确性。
PPV = NPVIPVUPV fPV

T fPV
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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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 = IPV
sc ( rae / rPV

rated - 1) + IPV
pm (2)

UPV = UPV
pm [1 + 0. 0593lg( rae / rPV

rated)] (3)
fPV
T = 1 - (TPV

real - TPV
rated) / 200 (4)

TPV
real = Tae + 30rae / 800 (5)

其中: PPV 为光伏出力; NPV 为光伏面板的数量; IPV 、 IPV
sc 、 IPV

pm 分别为实时电流、短路电流和峰值电流; UPV 、
UPV

pm 分别为实时电压和峰值电压; fPV
T 、 fPV

D 分别为温度和灰尘校正系数,反映温度与灰尘对光伏出力的影响,
本文灰尘校正系数为 0. 98[27] ; rae 、 rPV

rated 分别为实时光强和额定光强; Tae 为环境温度, TPV
real 、 TPV

rated 分别为光

伏面板的实际温度和额定温度。
(三)基于数据驱动的独立储能中长期合约电量确定模型

1. 目标函数

新能源发电企业同独立储能签订中长期合约有助于新能源发电企业和独立储能降低风险、提高收益。
新能源发电企业同独立储能签订中长期合约后,二者即可看作利益共同体,为达成合约关系下的利益最大

化目标,可将利益共同体收益划分为三个部分。
一是每个时段内,在新能源发电企业满足电力用户分时段中长期合约电量之外的其余市场化电量收

入,或是新能源发电企业未满足电力用户分时段中长期合约电量所受到的惩罚。
二是每个时段内,独立储能在满足新能源发电企业需求电量之外的市场化售电收入。
三是每个时段内,独立储能未满足新能源发电企业需求电量之外的市场化购电成本。
此外,在此模型中未考虑独立储能与新能源发电企业签订中长期合约时,新能源发电企业和独立储能

的中长期合约收益。
基于上述考虑构建如式(6) ~式(8)所示的目标函数。

maxR = ∑
T

t = 1
R′( t) + ∑

T

t = 1
λout( t)xout( t) - ∑

T

t = 1
λ in( t)xin( t) (6)

R′( t) =
- pd f( t),

 

f( t) < 0
- ps f( t),

 

f( t) ≥ 0{ (7)

f( t) = Qh( t) - P( t)Δt + yin( t) + yout( t) (8)
其中: R 为利益共同体总收益; R′( t) 为新能源发电企业出售中长期合约分解电量以外的其余电量的收入或

未完成中长期合约分解电量的惩罚; λout( t)、λ in( t) 分别为独立储能在 t 时刻的预计售电和购电价格,即独

立储能对其他电力用户售电的最高价格和独立储能购买电的最低价格,本文分别用独立储能在 t 时刻历史

售电价格均值和 t 时刻历史分时段价格均值代替; xout( t) 、x in( t) 分别为独立储能在 t 时刻对其他用户售

出的电量和独立储能在 t 时刻购买的电量; pd、ps 分别为新能源发电企业出售中长期合约分解电量以外的

其余电量的价格和未完成中长期合约分解电量的惩罚价格,本文参考超发电量结算价格和少发电量结算

价格; f( t) 为新能源发电企业在 t 时刻出售中长期合约分解电量以外的其余的电量或未完成的中长期合

约分解电量; Qh( t) 为新能源发电企业已成交的中长期合约分解到 t 时刻的电量; P( t) 为新能源发电企

业在 t时刻的出力, P( t) = PPV( t) ; Δt = 1; yout( t) 、y in( t) 分别为新能源发电企业同独立储能在 t时刻的

售出和购买的电量。
2. 约束条件

本文所考虑的独立储能中长期合约电量确定模型的约束条件主要为新能源发电机组的出力机会约束

及独立储能的运行约束。
(1)独立储能运行约束。 锂电池在 t + 1 时刻的电量 E( t+1),主要取决于 t 时刻锂电池的电量、 t 时刻充

放电量及锂电池充放电效率,表示如式(9)所示[29] 。

E( t + 1) = E( t) + [yin( t) + xin( t)] × fin -
yout( t) + xout( t)

fou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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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电池同一时刻只能进行充电或者放电一种操作[30] :
yin( t) × yout( t) = 0
xin( t) × xout( t) = 0
xin( t) × yout( t) = 0
yin( t) × xout( t) = 0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10)

单位时间内锂电池充 / 放电量受到额定功率和电池电量的约束[31-32] :
0 ≤ yin( t) + xin( t) ≤ min{Pc,Emax - E( t)} (11)
0 ≤ yout( t) + xout( t) ≤ min{Pc,E( t) - Emin} (12)

独立储能最大 / 最小储存容量约束表示为

Emax = E × fmax , Emin = E × fmin (13)
yin( t),

 

xin( t),
 

yout( t),
 

xout( t),
 

P( t) ≥ 0 (14)
其中:E( t)为 t 时刻锂电池的电量;fin 和 fout 分别为锂电池的充放电效率;Pc 为锂电池的额定功率;Emax 和

Emin 分别为锂电池最大和最小储存容量;fmax 和 fmin 分别为锂电池最大和最小储存容量系数,本文二者分别

为 0. 9 和 0. 1[33] 。
(2)新能源发电机会约束。 机会约束是随机规划理论中的一种常用建模方法,其思想是保证约束至少

以一定概率得到满足。 用机会约束反映新能源发电机组实际出力的随机性,如式(15)所示。 式(15)表示新

能源发电企业 t 时刻出力 P( t) 低于等于其历史均值加上偏差的和的概率大于等于 1 - ε 。
P P( t) ≤ μ( t) + σ( t){ } ≥ 1 - ε (15)

其中:P{}为计算概率;μ( t)为新能源发电企业 t 时刻历史出力数据的均值;σ( t)为新能源发电企业 t 时刻历

史出力数据与历史出力均值的偏差;ε 为一个常数,且 0 ≤ ε ≤ 1。 ε 用于衡量新能源发电企业的风险偏好程

度,ε 越大说明新能源发电企业越偏好风险,反之,则说明新能源发电企业越厌恶风险。 ε 可由新能源发电

企业依据自身的财务状况、对未来天气的预期、风险承受能力等进行确定。

四、模型求解

(一)机会约束转化为条件风险价值约束

由于机会约束无法被现有优化算法直接求解,需将模型转化为可被线性规划算法求解的形式,故本文

将会把机会约束转化为条件风险价值约束。
由文献[34]中定理 10 的基本最小化公式和文献[35]所提出的数据驱动的机会约束构建方法,以及机

会约束转化为条件风险价值约束方法可知,由式(15)可以写出如式(16)所示的条件风险价值。
Ce

VaRε[P( t) - μ( t) - σ( t)] =inf
τ

{τ + EP[〈P( t) - μ( t) - σ( t) - τ〉 + ] / ε} (16)

其中:τ 为引入的实数变量;EP[]为计算随机变量在真实分布 P 下的期望; +为 ReLU 函数;; inf 表示求最

小值; Ce
VaRε[P( t) - μ( t) - σ( t)] 表示 [P( t) - μ( t) - σ( t)] 的条件风险价值。

由于随机变量 σ( t)的真实概率分布难以求得。 为解决这一问题,可通过收集随机变量的历史值或者通

过场景生成与削减技术进行模拟,构建随机变量的样本数据集[35] 。 本文采用随机变量的历史值来构建其样

本数据集。 先构建包含 N 个样本数据的样本集 Φσ,t = {σs
t,1,σs

t,2,…,σs
t,n,…,σs

t,N} 。 用经验分布

∑
N

n = 1
δ(σs

t,n) / N 近似 σ( t)的真实概率分布。 δ(σs
t,n) 表示在 σs

t,n 处取值为 1、其他处为 0 的狄拉克函数。 用

σ( t)的经验分布近似真实分布,则条件风险价值的近似值为式(17)。

Ce
VaRε[h( t)] =inf

τ
τ + ∑

N

n = 1
[〈P( t) - μ( t) - σ( t) - τ〉 + ] / (εN){ } (17)

其中: h( t) = P( t) - μ( t) - σ( t) 。
式(15)所示机会约束可转化为式(18)所示条件风险价值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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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uin 、 vin 不同取值下的约束变化

布尔变量 0 1
uin Pc ≤ zin + M Pc ≤ zin

vin Emax - E( t) ≤ zin + M Emax - E( t) ≤ zin

Ce
VaRε[P( t) - μ( t) - σ( t)] ≤ 0 (18)

由式(17)和式(18)可得式(19)。

τ + ∑
N

n = 1
[P( t) - μ( t) - σn( t) - τ + ] / (εN) ≤ 0 (19)

引入辅助变量 hn( t),式(19)可转化为式(20)和式(21)。

τ + ∑
N

n = 1
hn( t) / (εN) ≤ 0 (20)

hn( t) ≥ P( t) - μ( t) - σn( t) - τ,hn ≥ 0 (21)
(二)变量替换

非线性模型存在难以求解的问题。 故本文将采取大 M 法将式(7)、式(11)和式(12)进行线性化处理。
处理后的公式含义和式(7)、式(11)、式(12)相同。

针对作为分段函数的式(7),本文通过引入布尔变量 g1( t)、g2( t)及任意大的正数 M 来对其进行线性化

处理。 处理结果如式(22)所示。 当 g1( t) = 1, g2( t) = 0 时, f( t) ≥ 0, R′( t) = - ps f( t) ;当 g1( t) = 0, g2( t) =
1 时, f( t) ≤ 0, R′( t) = - pd f( t) 。 故可通过控制 g1( t) 、 g2( t) 的值实现分段函数线性化。

R′( t) = - ps f( t)g1( t) - pd f( t)g2( t)
g1( t) + g2( t) = 1
f( t) ≥- Mg2( t)
f( t) ≤ Mg1( t)
g1( t),g2( t) ∈ {0,1}

ì

î

í

ï
ï
ïï

ï
ï
ïï

(22)

针对作为 min 函数的式(11)和式(12),本文通过引入

中间变量 zin、zout,布尔变量 uin、vin、uout、vout 及任意大的正

数M来对其进行线性化处理。 中间变量 zin 为 Pc,Emax -
E(t) 的较小值,中间变量 zout 表示 Pc,E(t) - Emin 的较小

值。 处理结果如式(23) ~式(26)所示。 以式(23)、式(24)
为例,如表 1 所示,当 Pc ≤ Emax - E(t) 时, uin = 1, vin = 0 即可满足约束;当 Pc ≥Emax - E(t) 时, uin = 0, vin =
1 即可满足约束。 故可通过控制 uin、vin 的值实现在 Pc 和 Emax - E(t) 中取小的目的。 式(25)、式(26)同理。

zin = min{Pc,Emax - E( t)} (23)
zin ≤ Pc

zin ≤ Emax - E( t)
Pc ≤ zin + M(1 - uin)
Emax - E( t) ≤ zin + M(1 - vin)
uin + vin ≥ 1
uin,vin ∈ {0,1}

ì

î

í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24)

zout = min{Pc,E( t) - Emin} (25)
zout ≤ Pc

zout ≤ E( t) - Emin

Pc ≤ zout + M(1 - uout)
E( t) - Emin ≤ zout + M(1 - vout)
uout + vout ≥ 1
uout,vout ∈ {0,1}

ì

î

í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26)

为了更好地理解本文方法,用图 1 展示其建模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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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新能源发电企业与独立储能中长期双边合约电量确定方法建模

五、算例分析

(一)算例情况与参数设置

为验证所提模型的有效性,本文选取浙江某地具有 1000 块光伏面板的光伏发电企业和某独立储能电站

各 1 个在 Matlab2022b-Yalmip 编译环境下调用 Gurobi 求解器进行仿真与分析。 该独立储能额定容量为 24
兆瓦时,额定充电功率为 9 兆瓦,额定放电功率为 9 兆瓦,功率因数为 0. 9。

本算例首先,假设光伏发电企业与独立储能进行月度双边协商交易,且双方均厌恶风险,双方希望在月

度双边协商交易中实现光伏发电企业-独立储能利益共同体收益最大化。 其次,假设发电侧超发电量惩罚系

数为 0. 9,发电侧少发电量惩罚系数为 1. 1[36] ,月度集中竞价交易最低成交价为 340 元 / 兆瓦时,月度集中竞

价交易最高成交价为 400 元 / 兆瓦时,故超发电量结算价格和少发电量结算价格分别为 306 元 / 兆瓦时和

440 元 / 兆瓦时,独立储能各个时刻得预计购售电价格如图 2 所示。
参照该地过去两年 4 月天气数据,利用式(1) ~ 式(5) ,可得该发电企业在每天 0 时 ~ 5 时,18 时 ~ 23

时出力均为 0 兆瓦,且由于用户负荷在工作日和休息日存在一定的差别,故假设该发电企业的自定义分

解曲线如图 3 所示。 同时,为保证合约的可执行性,假设约定每日 0 时的独立储能荷电状态为 50%。 此

外,本文假设光伏发电企业所签订的年度中长期合约电量为 297509. 83 兆瓦时(由天气数据所得去年发

电量的 70%) ,所签订的 4 月月度中长期合约电量为 9208. 64 兆瓦时(由天气数据所得去年发电量的

26%折算到月) 。
参照该地 2021 年、2022 年两年 4 月天气数据,通过式(1) ~ 式(5)可以求得光伏发电企业历史出力数

据,进而可以求得光伏发电企业历史平均出力和出力偏差,以 6 时为例,其历史平均出力和出力偏差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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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独立储能预计购售电价格
　 　 　

图 3　 新能源发电企业中长期合约自定义分解曲线

图 4　 6 时光伏平均出力和出力偏差

(二)算例结果分析

基于上述一系列假设条件,本文探讨了独立储能和光伏发电企业之间的购售电行为和经济效益。 在 ε
为 0. 1,独立储能初始 SOC 为 50%的情况展开分析下。 通过本文提出的优化模型对算例进行求解,得到了独

立储能在不同时间段的购售电量,结果如图 5 所示。 其中,光伏发电企业同独立储能的买卖电量即为二者中

长期合约电量。 由图 5(a)可知,在工作日,独立储能受限于不能同时进行充电和放电行为的技术限制,其将

在电价较低时段(3 时、4 时、5 时、12 时、21 时等)对外购电并进行储存。 在电价较高时段(10 时、14 时、15
时、16 时、17 时等)将所存电力出售给光伏发电企业,以减少光伏发电企业惩罚,提升光伏发电企业-独立储

能利益共同体经济效益,发挥削峰填谷,平衡供需,减少电力市场波动的作用。 将图 5(b)与图 5(a)进行对

比可知,无论是工作日还是休息日,独立储能在 3 时、4 时、5 时具有相同的与光伏发电企业交易的行为。 但

相比于工作日,光伏发电企业在休息日多了售电给独立储能的交易行为,独立储能多了通过其他途径售电

的交易行为。 这一区别的原因由图 3 可知———相比于工作日,休息日的电力需求较低。 同时可以发现,相比

于工作日,独立储能在休息日的 6 时、7 时、8 时会交易更多的电量以让光伏发电企业在这一时段超发,进而

为后续 9 时、11 时等从光伏发电企业购电提供充电空间。 还可以发现,由于独立储能在 11 时、12 时、13 时、
14 时购买了大量来自光伏发电企业的电,故其不需要在 21 时从其他途径购电以满足独立储能初始 SOC 的

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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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光伏发电企业同独立储能多交易情况下的

偏差电量对比

表 2　 光伏发电企业同独立储能交易收益对比

利益共同体
收益(元)

利益共同体
收益(元)

工作日不与
独立储能交易

-40407. 79 工作日与
独立储能交易

-39744. 90

休息日不与
独立储能交易

22907. 21 休息日与
独立储能交易

24349. 36

表 3　 敏感性分析参数调整表

敏感性因素 参数调整

新能源发电企业风险偏好 0. 1~ 0. 9,以 0. 1 为间隔

超发、少发电量结算价格 -30% ~ 30%,以 10%为间隔

独立储能容量 18 ~ 30 兆瓦时,以 3 兆瓦时为间隔

独立储能初始荷电状态 20% ~ 80%,以 10%为间隔

图 5　 独立储能购售电结果

(三)对比分析

为验证所提方法的有效性,本文将基于前文的参

数设置对比光伏发电企业与独立储能是否签订月度双

边合约时光伏发电企业的偏差电量以及利益共同体的

收益。 图 6 展示了光伏发电企业同独立储能多交易情

况下的偏差电量,表 2 展示了多交易情况下利益共同

体的收益。
由图 6 可知,无论是工作日还是休息日,光伏发电

企业同独立储能进行月度双边交易后的光伏发电企业

实际出力和中长期合约分解电量(含光伏发电企业同

独立储能的月度双边交易)之间的差距均低于光伏发

电企业未同独立储能进行月度双边交易时的差距。 故

本文所提模型有助于降低光伏发电企业实际出力和中

长期合约分解电量(含光伏发电企业同独立储能的月

度双边交易)之间的差距。 由表 2 可知,光伏发电企业

同独立储能进行月度双边交易,可在工作日提高利益

共同体总收益 662. 89 元,在休息日提高利益共同体总

收益 1442. 15 元。
(四)敏感性分析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知道光伏发电企业同独立储能

签订中长期合约有助于实现利益共同体收益最大化。
但基于本文所提方法确定的光伏发电企业-独立储能中

长期合约双边交易分时电量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本
节将从新能源发电企业风险偏好、超发、少发电量结算

价格、独立储能容量、独立储能初始荷电状态 4 个维度

进行敏感性分析以探究它们的影响。 上述三种影响的

调整情况如表 3 所示,其余参数设置与前文相同。
1. 新能源发电企业风险偏好的影响

随着光伏发电企业对于未来发电量的估计的不同,光伏发电企业同独立储能签订的中长期合约会发生

变化。 中长期合约的变化直接影响了光伏发电企业的多余电量和少发电量,同时也影响了独立储能在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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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购售电的策略。 因此,利益共同体的整体收益会因这些因素而有所不同。
由图 7 可以发现,随着 ε 从 0. 1 增加到 0. 9,光伏发电企业预计发电量逐渐增长,工作日利益共同体收

益从-39744. 90 元增加到 55540. 88 元,休息日利益共同体收益也从 24349. 36 元增加到 109757. 76 元。 利益

共同体收益的增长趋势不仅与光伏发电企业预计发电量的增加有关,还与独立储能购售电策略的变化相

关。 以休息日的 ε 为 0. 1 和 0. 2 为例,独立储能购售电策略分别如图 5(b)和图 8 所示。
当 ε 从 0. 1 增加 0. 2 时,若不改变光伏发电企业和独立储能的购售电策略,则利益共同体收益由 24349. 36

元增长到 51183. 60 元,但低于光伏发电企业和独立储能的调整购售电策略后的 52548. 76 元。 由图 5(b)和图 8
对比可知,随着光伏发电企业对于未来发电量估计的提高,独立储能的购售电情况有所变化。 独立储能在 3 时

减少了 0. 3365 兆瓦时的通过其他途径所购电量,在 5 时减少了 0. 9 兆瓦时的通过其他途径所购电量,在 6 时、7
时、8 时分别减少向光伏发电企业售电 2. 4852 兆瓦时、7. 6173 兆瓦时、0. 7763 兆瓦时,并在 8 时增加 9 兆瓦时通

过其他途径所售电量,在 9 时增加 0. 7145 兆瓦时从光伏发电企业所购电量,在 10 时增加 1. 6638 兆瓦时通过其

他途径所售电量,在 16 时、17 时分别减少向光伏发电企业售电 2. 2242 兆瓦时、1. 6713 兆瓦时,并在 16 时增

加 3. 8955 兆瓦时通过其他途径所售电量。 由上述对比可知,独立储能从光伏发电企业购得的电量有所增

长,通过其他途径购得的电量略有下降。 但是,独立储能出售给光伏发电企业的电量有较大程度的下降,通
过其他途径所售电量增长较大,即利益共同体从其他途径购得的电量有所下降(成本下降),从其他途径售

出的电量有所增长(收入增加),且增长的从其他途径售电均是在价格较高时段( ≥392. 99 元 / 兆瓦时),而
这正是利益共同体收益增长的原因之一。 但 ε 从 0. 1 增加到 0. 2 带来的光伏发电企业预计发电量的增长使

得新能源发电企业欠发电量减少,超发电量增加是利益共同体收益增长的最主要原因。

图 7　 ε 的变化对利益共同体收益的影响
　 　 　

图 8　 休息日 ε为 0. 2 的独立储能购售电结果

2. 超发 / 少发电量结算价格的影响

随着超发、少发电量结算价格的变化,光伏发电企业同独立储能签订的中长期合约会发生变化,独立储

能在其他途径购售电策略也会发生变化。 因此,利益共同体的整体收益会随着超发、少发电量结算价格的

变化而有所不同。 本文将探索在工作日时,ε 为 0. 1 的情况下,超发电量结算价格和少发电量结算价格对于

利益共同体收益和中长期合约电量的影响。
(1)超发电量结算价格。 由图 9 可以发现,当光伏发电企业不与独立储能签订月度双边合约时,利益共

同体损失随着超发电量结算价格的增加没有变化,均保持在 40660. 4 元。 当光伏发电企业与独立储能签订

月度双边合约时,利益共同体收益随着超发电量结算价格的增加无较大幅度地变化,只在超发电量结算价

格从增加 30%变成增加 20%时,利益共同体损失从 39674. 19 元增加到 39744. 90 元。 这是由于在 ε 为 0. 1
的情况下,光伏发电企业的预计出力难以满足中长期合约分解电量的需求,即使其与独立储能签订月度双

边合约仍难以满足需求,只是在与独立储能签订月度双边合约的情况下可以降低其损失。
超发电量结算价格的变化对于光伏发电企业同独立储能签订的月度双边合约分时段电量也存在影响,

本文将以超发电量结算价格增加 20%和 30%两种情况下的独立储能购售电情况为例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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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超发、少发电量结算价格变动对利益

共同体收益的影响

　 　 当超发电量结算价格由增加 20%变为增加 30%时,
若不改变光伏发电企业和独立储能的购售电策略,则利

益共同体收益没有变化,为- 39744. 90 元,但光伏发电

企业和独立储能若调整购售电策略,则利益共同体收益

为-39674. 19 元。 通过对比图 10( a)和图 10( b)可以发

现,当超发电量结算价格从增加 20%变为增加 30%时,
独立储能在 2 时向光伏发电企业增加售电 7. 56 兆瓦时,
在 3 时增加通过其他途径所购电量 7 兆瓦时,在 5 时增

加通过其他途径所购电量 2. 1 兆瓦时,在 6 时增加通过

其他途径所购电量 0. 21 兆瓦时,在 8 时向光伏发电企业

增加售电 5. 0691 兆瓦时,在 9 时向光伏发电企业增加售

电 6. 2730 兆瓦时,在 10 时向光伏发电企业减少售电

7. 2433 兆瓦时, 在 15 时向光伏发 电 企 业 减 少 售 电

6. 1912 兆瓦时,在 16 时向光伏发电企业增加售电 9 兆

瓦时,在 17 时向光伏发电企业减少售电 6. 9265 兆瓦时。 由上述变化可知,当超发电量结算价格增加时,
利益共同体通过增加独立储能向新能源发电企业的电量输出,增加独立储能通过其他途径购电的行为来

提高利益共同体总收益。
(2)少发电量结算价格。 由图 9 可以知道,当光伏发电企业不与独立储能签订月度双边合约时,利益共

同体收益随着少发电量结算价格的增加而减少,从少发电量结算价格降低 30%时的-28462. 3 元到少发电量

结算价格增加 30%时的-52858. 5 元。 当光伏发电企业与独立储能签订月度双边合约时,利益共同体收益随

着少发电量结算价格的增加而减少,从少发电量结算价格降低 30%时的-27927. 8 元到少发电量结算价格增

加 30%时的-46111. 8 元。 故无论光伏发电企业是否与独立储能签订月度双边合约,利益共同体收益都随着

少发电量结算价格的增加而减少。 但光伏发电企业同独立储能签订月度双边合约比光伏发电企业同独立

储能不签订月度双边合约的损失小。 这同样也是由于在 ε 为 0. 1 的情况下,光伏发电企业的预计出力难以

满足中长期合约分解电量的需求,即使其与独立储能签订月度双边合约仍难以满足需求,只是在与独立储

能签订月度双边合约的情况下可以降低其损失。
少发电量结算价格的变化对于光伏发电企业同独立储能签订的月度双边合约分时段电量也存在影响,

本文将以少发电量结算价格增加 20%和 10%两种情况下的独立储能购售电情况为例进行分析。
当少发电量结算价格由增加 20%变为增加 10%时,若不改变光伏发电企业和独立储能的购售电策略,

图 10　 不同超发电量结算价格下的独立储能购售电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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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利益共同体收益从-44171. 29 变为-42230. 79 元,但低于光伏发电企业和独立储能的调整购售电策略后

的-42133. 22 元。 通过对比图 11(a)和图 11(b)可以发现,当少发电量结算价格从增加 20%变为增加 10%
时,独立储能在 6 时向光伏发电企业减少售电 0. 7543 兆瓦时,在 8 时向光伏发电企业减少售电 9 兆瓦时,在
9 时向光伏发电企业增加售电 9 兆瓦时,并减少通过其他途径所购电量 7. 1407 兆瓦时,在 14 时向光伏发电

企业减少售电 2. 1082 兆瓦时,在 15 时向光伏发电企业增加售电 1. 0835 兆瓦时,并减少通过其他途径所购

电量 4. 2650 兆瓦时。 由上述变化可知,随着少发电量结算价格的降低,即少发对利益共同体收益影响的变

小,利益共同体减少了独立储能向光伏发电企业的电量输出,同时降低了独立储能通过其他途径的购电行

为,以此来提高利益共同体收益。

图 11　 不同少发电量结算价格下的独立储能购售电情况

3. 独立储能容量的影响

图 12　 独立储能容量变动对利益共同体收益和

独立储能购售电行为的影响

独立储能容量的大小将对利益共同体收益产生

影响。 本文将以 3 兆瓦时为间隔,探究在工作日时,
ε 为 0. 1 的情况下,独立储能容量对于光伏发电企

业-独立储能利益共同体收益和中长期合约电量的影

响。 图 12 展示了利益共同体收益、独立储能出售给

光伏发电企业的电量的变化。
由于在上述 5 种独立储能容量下,光伏发电企业

售电给独立储能、独立储能通过其他途径所售电量均

为 0 兆瓦时。 因此,此时独立储能从其他途径购得的

电量与独立储能出售给光伏发电企业的电量具有线性

相关性(独立储能从其他途径购得的电量-充放电损

耗=独立储能出售给光伏发电企业的电量),故图 12
只展示独立储能出售给光伏发电企业的电量。 由图

12 可以发现,在工作日和 ε 为 0. 1 的情况下,随着独

立储能容量从 18 兆瓦时增加到 30 兆瓦时,独立储能出售给光伏发电企业的电量从 20. 24 兆瓦时增加到 26. 72
兆瓦时,即光伏发电企业的少发电量减少了,因此,利益共同体的损失从 39880. 53 元减少到 39615. 69 元。

4. 独立储能初始荷电状态的影响

除了独立储能容量的影响,独立储能的充放电策略还需考虑其初始荷电状态,初始 SOC 越大,则一开始

能充的电就越少,能放的电就越多。 本文将以 10%为间隔,探究在工作日时,ε 为 0. 1 的情况下,储能初始

SOC 变化对于光伏发电企业-独立储能利益共同体收益和中长期合约电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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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独立储能初始 SOC 变动对利益共同体

收益的影响

　 　 由图 13 可以发现,在工作日和 ε 为 0. 1 的情况下,随
着独立储能初始 SOC 从 20%增长到 80%,利益共同体的损

失也从 39441. 3 元增长到 40080. 9 元。 这一现象主要是由

于光伏发电企业和独立储能的购售电策略会随着独立储能

初始 SOC 的变化而调整,导致最终的经济收益产生不同的

结果。 为进一步探讨这一过程,本文将以独立储能初始

SOC 为 20%和 30%为例,深入分析其对充放电策略和利益

共同体收益的影响。
当独立储能初始 SOC 从 20%变为 30%时,若不改变光

伏发电企业和独立储能的购售电策略,则独立储能无法完

成其同光伏发电企业所签订的月度双边合约。 若改变光伏

发电企业和独立储能的购售电策略,则利益共同体总收益

从-39441. 30 元减少为-39541. 71 元。 由图 14 可以知道,
当独立储能初始 SOC 从 20%变为 30%时,独立储能充放电策略的主要变化为 3 时减少通过其他途径所购电

量 2. 2 兆瓦时和 21 时增加通过其他途径所购电量 2. 4 兆瓦时。 这是由于独立储能初始 SOC 为 30%时,相
比于独立储能初始 SOC 为 20%,其在 3 时少购电就可以达到独立储能最大容量。 而在 21 时,独立储能需要

多购电以使得 0 时 SOC 达到 30%。 而 3 时独立储能购电价格(313. 33 元 / 兆瓦时)低于 21 时独立储能购电

价格(355. 61 元 / 兆瓦时),故独立储能初始 SOC 从 20%变为 30%时,利益共同体损失增加。

图 14　 不同独立储能初始 SOC 下的独立储能购售电策略

六、结论

本文针对新能源发电企业与独立储能中长期交易分时段电量如何确定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数据驱

动的新能源出力机会约束和新能源发电企业同独立储能签订中长期合约分时段电量确定模型,并将机会约

束转化为可被求解的条件风险价值约束,且将模型转化为混合整数规划模型,本文进一步在算例仿真、对比

分析和敏感性分析验证了本文所提方法的有效性,得到以下结论:
(1)本文提出的方法能够有效提高新能源发电企业和独立储能所组成的利益共同体的整体收益。 通过

合理的中长期合约电量分配,新能源发电企业可以更好地利用独立储能进行电量调度和管理,从而降低其

履约风险。 本文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以市场化方式解决了新能源发电企业配置储能的问题。
(2)具有不同风险偏好的新能源发电企业可以通过调整 ε 大小来同独立储能进行中长期交易,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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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力不确定性下的利益共同体收益最大化。
(3)不同的超发电量结算价格和少发电量结算价格对于中长期交易分时段电量策略存在影响。 新能源

发电企业和独立储能需要依据月度集中竞价交易的价格信号来制定合理的中长期交易分时段电量策略。
(4)在未考虑独立储能折旧的情况下,新能源发电企业与更大容量的独立储能签订中长期双边合约有

助于提高利益共同体收益。
(5)不同的独立储能初始 SOC 对于中长期交易分时段电量策略存在影响。 在新能源发电企业出力难以

满足中长期合约分解电量需求时,较低的独立储能初始 SOC 能够提供更多的电量储备,从而在高峰期释放

更多的电力,减少利益共同体的损失。 合理设定储能系统的初始 SOC,有助于优化电量调度策略,提高利益

共同体的收益。
本文为不确定性环境下,新能源发电企业与独立储能如何确定中长期双边合约的分时段电量提供了一

种创新的解决方案,且验证了在月度双边交易中的可行性。 然而,本文所构建基于数据驱动的独立储能中

长期合约电量确定模型暂不适用于新能源发电企业配储时,新能源发电企业和独立储能签订中长期合约的

情景。 此外,本文未基于鲁宾斯坦模型和泽森模型等探索新能源发电企业和独立储能进行中长期交易的定

价方法。 因此,下一步需要对新能源发电企业配储下的源储双边中长期合约签订方法、新能源发电企业和

独立储能中长期交易定价方法等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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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challenges
 

brought
 

by
 

the
 

uncertainty
 

of
 

renewable
 

energy
 

supply
 

to
 

the
 

medium
 

and
 

long-term
 

contract
 

performance
 

of
 

new
 

energy
 

power
 

generation
 

enterprises,
  

a
 

method
 

was
 

put
 

forward
 

to
 

determine
 

the
 

medium
 

and
 

long-term
 

contract
 

electricity
 

between
 

new
 

energy
 

power
 

generation
 

enterprises
 

and
 

independent
 

energy
 

storage.
  

Based
 

on
 

the
 

opportunity
 

constraints
 

of
 

new
 

energy
 

generation
 

and
 

the
 

performance
 

constraints
 

of
 

independent
 

energy
 

storage,
  

a
 

model
 

for
 

determining
 

the
 

medium
 

and
 

long-term
 

contract
 

capacity
 

between
 

new
 

energy
 

generation
 

enterprises
 

and
 

independent
 

energy
 

storage
 

is
 

constructed
 

with
 

the
 

goal
 

of
 

the
 

common
 

benefits
 

of
 

power
 

generation
 

enterprises
 

and
 

independent
 

energy
 

storage.
  

By
 

introducing
 

conditional
 

value
 

at
 

risk
 

( CVaR)
 

and
 

alternative
 

variables,
  

the
 

model
 

is
 

reformulated
 

as
 

a
 

mixed
 

integer
 

programming
 

(MIP)
 

model
 

for
 

easy
 

solution.
  

An
 

example
 

is
 

given
 

to
 

analyze
 

the
 

monthly
 

contract
 

power
 

decomposition
 

curve
 

of
 

new
 

energy
 

power
 

generation
 

enterprises,
  

and
 

the
 

validity
 

of
 

the
 

proposed
 

method
 

is
 

verified.
  

At
 

the
 

same
 

time,
  

considering
 

the
 

influence
 

of
 

new
 

energy
 

power
 

generation
 

enterprises
 

risk
 

preference
 

and
 

energy
 

storage
 

charging
 

state
 

on
 

common
 

benefit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energy
 

storage
 

charging
 

state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common
 

benefits,
  

and
 

improving
 

the
 

risk
 

preference
 

of
 

new
 

energy
 

power
 

generation
 

enterprises
 

can
 

improve
 

the
 

expected
 

benefits
 

of
 

the
 

contract
 

community.
 

Keywords:
         

independent
 

energy
 

storage;
 

medium
 

term
 

and
 

long-term
 

contract;
 

multiple
 

constraints;
 

mixed
 

integer
 

program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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